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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本公佈僅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在香港、美國或任何其他地方認購任何證券的任何邀請，本公佈（或

其任何部分）或分發本公佈之事實亦不會構成任何認購證券合約或邀請的基準或有關依據，且僅供說

明用途。分發本公佈可能在若干司法管轄區受到法律限制，而獲得本公佈內容提述資料的人士應自

行瞭解及遵守任何該等限制。任何未能遵守此等限制之情況可能構成任何有關司法管轄區的違法行

為。本公佈提述的證券尚未根據任何證券法律及規例發行、登記或獲准在香港、美國或任何其他地

方向公眾發售或流通。概無作出任何該等證券將會在香港、美國或任何其他地方發行或就此登記或

獲准向公眾發售或流通之表述。除非已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項下進行登

記或已在證券法項下獲豁免登記，否則證券不得在美國境內發售或出售。在美國的任何證券公開發

售將以招股書進行，並可向發行人取得有關招股說明書，當中載有有關發行人及其管理層的詳細資

料及財務報表。

GRAPHEX GROUP LIMITED
烯石電動汽車新材料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28）

海外監管公佈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

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二零二一年

八月五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七日的公佈（「該等公佈」）。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

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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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美國時間），本公司在美國市場發佈新聞稿，內容有關本

公司的美國預託股份（每股美國預託股份代表本公司 2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

股）連同其建議公開發售其美國預託股份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請已獲批准（待

上市時滿足一切要求（包括價格要求）時），並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一日生效，惟有

待發行通知。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美國時間）交易開始時，本公司的美國預託

股份代號將變更為「GRFX」。美國預託股份的CUSIP（統一證券識別委員會）編號將

不會變動。

該新聞稿並不構成要約出售或招攬購買任何實體的任何證券的要約。於註冊聲明生

效前，不可接納任何購買證券的要約或收取部分購買價，而任何有關要約可於生效

日期後發出其接納通知前任何時間遭撤回或撤銷，而無任何類型的責任或承諾。

本公司將按照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候就上述事宜進一步發表公佈，以告知股東

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

安全港聲明

本公佈並不構成要約出售或招攬購買任何實體的任何證券的要約。於註冊聲明生效

前，不可接納任何購買證券的要約或收取部分購買價，而任何有關要約可於生效日

期後發出其接納通知前任何時間遭撤回或撤銷，而無任何類型的責任或承諾。

有關本公司未來預期的陳述及本公佈不屬於歷史事實的所有其他陳述均為具有證

券法第 27A條及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 21E條涵義的「前瞻性陳述」，該詞彙於

一九九五年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中定義。本公司計劃該等前瞻性陳述受由此產生

的安全港約束。

本公佈所載資料包含與本公司相關的資料，乃基於本公司及╱或其管理層的見解以

及由本公司或其管理層目前所得任何資料作出的假設。在本公佈，使用「預計」、

「估計」、「預期」、「有意」、「計劃」、「預測」及類似表達而與本公司或其管理層相關

的陳述，均屬前瞻性陳述。該等陳述反映本公司目前對於未來事件的看法，並涉及

若干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假設（包括本公佈所述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如一項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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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有關風險或不確定因素成為事實，或如相關假設證明不正確，實際結果可能與本

公佈中所述預計、相信、估計、預期、有意或預測者有重大差距。在各種情況下，

前瞻性資料應與當中所附具意義警告聲明一併考慮。可能導致結果有所不同的因素

包括但不限於內部計劃的成功執行、競爭性服務和定價的影響以及一般經濟風險和

不確定因素。

本公佈所列來自第三方來源的資料乃基於就該等資料發佈的報告，且我們已假設該

等報告屬準確，惟並無進行獨立調查或查詢。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要約出售或招攬購買本公司任何證券（包括但不限於其

美國預託股份）的要約。

於本公司網站提供的資料並非本公司就要約出售或招攬購買本公司任何證券的任何

要約作出或將予作出的任何披露資料的一部分，亦非本公司於美國證交會作出的任

何備案的一部分。

承董事會命

烯石電動汽車新材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興達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劉興達先生、陳奕仁先生及仇斌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力達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談葉鳳仙女士、王雲才先生、廖廣生先生、唐照東先生及陳繼光先生。


